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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销权行使的条件？什么情况下，对破产债务人负有债务的

债权人不得行使抵销权？ 【解答】1.破产抵销权的行使条件

？ （1）必须是受理破产案件之前就享有债权并负有债务。 

（2）必须在破产清算分配前行使。 （3）必须由债权人主动

向管理人提出行使。 （4）附停止条件的债权，在条件未成

就时不能行使抵销权。 当事人在民事法律行为中约定一定的

条件,并将条件的成就与否（即作为条件的事实出现与否）作

为民事法律行为效力发生或者消灭来源：考试大的美女编辑

们的根据。这种法律行为称为附条件的法律行为。停止条件

，又成为延缓条件和生效条件，是指对于民事法律行为效力

的发生起推迟到来作用的条件，即民事法律行为所规定的权

利义务在条件成就时，才能发生效力，而在条件成就之前，

法律行为虽然已经成立，但是并未生效。 例如，甲与乙约定

，甲卖给乙一辆汽车，这辆汽车由乙先试用一个月，试用后

如果认为乙觉得满意则购买该车，如果不满意则不购买。此

处，“乙先试用一个月”就是该买卖合同所附的停止条件。

如果试用期满，乙同意购买，则购买合同开始生效。 因此，

在破产程序中，破产债权如果附有停止条件，则破产债权并

未真正生效，因此不得主张抵消。但是该破产债权人有权要

求清算人将相当于应抵销债权额的金额提存，提存后停止条

件如果在破产财产最终分配前成就，则将提存金额支付给该

破产债权人；如果条件未成就，则按破产分配分案规定的比



例，付给其作为普通破产债权人所应分得的金额。 （5）附

解除条件的债权，在条件未成就时可以行使抵销权。 解除条

件刚好与停止条件相反，在条件成就前，法律行为一直生效

，而条件成就时，法律行为失效。如甲乙两人约定，甲向乙

定期提供一项劳务服务，乙在甲提供服务时定期支付报酬，

如果甲丧失劳动能力则该合同终止。这里，“甲丧失劳动能

力”是合同所附的解除条件，该条件未成就时，合同效力一

直存在，如果条件成就，即乙丧失劳动能力，则合同失效。 

在破产程序中，破产债权附有解除条件，因其债权并未失去

，所以不影响债权人主张抵消的权力。但是，如果在破产程

序终结前条件成就，则抵销应予解除。为保证日后抵销解除

时破产财产能够及时地收回债权，破产债权人在解除条件成

就前主张抵销的，必须按抵销债务额提供相应的担保，或者

提供相当于抵销额的货币交清算人提存。在最终分配前，如

果解除条件成就，则处分担保物所得或者提存金额纳入破产

财产供清算分配，该破产债权人按照破产分配方案领取其分

配额；如果解除条件未成就，则抵销确定地有效，清算人应

将担保物或者提存金额退还该破产债权人。 2.什么情况下，

对破产债务人负有债务的债权人不得行使抵销权？ （1）债

务人的债务人在破产申请受理后取得他人对债务人的债权的

；由于债权可自由转让，以十分低廉的价格购买对债务人的

债权是很容易做到的。因为，为了杜绝债务人的债务人通过

廉价购买对债务人的债权而由破产抵销免除债务的情况发生

，凡承认破产抵销的国家都规定，债务人的债务人在破产申

请受让取得的他人对债务人的债权，不得用于抵销。 （2）

债权人已知债务人有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或者破产申请的事实



，对债务人负担债务的；但是，债权人因为法律规定或者有

破产申请一年前所发生的原因而负担债务的除外；债权人在

得知其债务人出现破产原因甚至已经提出破产申请的情况后

，通常的反应就是设法抢先获得个别清偿。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法律对破产抵销没有限制，则债权人可以通过对债百考

试题－全国最大教育类网站(www．Examda。com)务人负债的

方式取得债务人的财产。因此，凡是已知债务人有不能清偿

到期债务或者申请破产的事实。而对破产人负担债务的，必

须如数清偿，不得以其债权加以抵销。但是如果能够证明债

权人对债务人负担债务是基于法律的规定或者破产申请1年前

发生的原因，则可以认为该债权人负担此债务时没有通过破

产抵销获得抢先满足的恶意，因而不在法律禁止之列。 （3

）债务人的债务人已知债务人有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或者破产

申请的事实，对债务人取得债权的；但是，债务人的债务人

因为法律规定或者有破产申请一年前所发生的原因而取得债

权的除外。 债务人的债务人以取得对债务人的债权来使自己

免除对破产财产的给付义务，其行为性质与上述情形相同，

故不得用于抵销。但是，取得债权有法律规定的正当原因不

在此限。 至于债务人的债务人已知债务人有不能清偿到期债

务或者破产申请的事实，直接与债务人交易而取得的债权，

如果该交易有恶意串通、显失公平等无效或可撤销事由，则

除了不得适用破产抵销外，该债权还可适用无效或可撤销的

规定，丧失破产债权的地位。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